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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发改投资〔2023〕823 号

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申报 2024 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直各有关部门，中央驻琼单位，

有关省级重点园区：

为切实做好 2024 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编制工作，不断强

化省重大项目对我省调整投资结构、拓展投资空间、促进经济增

长的带动和引领作用，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按照省政府工

作部署，现将2024 年省重大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

示批示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

指导意见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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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“十四五”规划和本地区、本单位发展实际，以旅游业、现

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和南

繁、深海、航天三个未来产业为重点， 围绕产业发展、低碳生态

环保、民生公共服务、“五网”基础设施等领域，谋划一批体量

大、业态优、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，不断夯实实体经济，构建现

代化产业体系，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项目必须符合“多规合一”、海岸带开发与保护、

节约用地、集约发展的要求，符合国家和我省的产业政策、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必须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

线、资源利用上线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“三线一单”，不得占用永

久基本农田。

（二）坚持抓重点、补短板、强弱项的原则，将能带动经济

快速增长、扩大经济总量、优化产业结构、提高质量效益的重

大产业项目，以及投资体量大、带动作用强的重大基础设施、

重大生态环保和民生公共服务项目申报为省重大项目。对教育、

医疗、老旧小区改造、城镇垃圾处理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民生

公共服务项目或者生态环保项目可由相关市县（园区）按照“同

一市县（园区）、同一业主、同一类型”的原则，或者由省级行业

主管部门统筹打包申报。不得将纯商业住宅房地产项目、以安置

房等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项目申报省重大项目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应紧密围绕我省“三区一中心”战略定位，

符合省委、省政府的重大战略、重大决策、重大发展思路，培

育产业集聚，优先将省委、省政府公布的重点产业园区内的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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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。

（四）申报项目应扎实做好前期工作，需建设主体明确、建

设内容和规模合理、资金来源清晰。申报新开工项目，社会投资

项目要完成备案以及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取得土地租赁协议

等农用地使用证明，政府投资项目要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初

步设计和概算审批，取得选址意见书或者用地预审意见等支持性

文件，本计划年度内必须开工建设。

三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产业发展：包括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

+制造业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。

（二）低碳生态环保：包括垃圾处理厂、污水处理厂、装配

式建筑、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等。

（三）民生公共服务：包括学校、医院、疾控中心、文体中

心、安置区工程、老旧小区改造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等。

（四）“五网”基础设施：包括路网（公路、铁路、轨道交

通、港口、机场等）、光网（光纤网络、移动通信网络、4G 网络、

5G 网络等）、电网（抽水蓄能、智能电网、电网主网架等）、气

网（LNG 气站、天然气管道、天然气管网等）、水网（水系连通、

水利枢纽、灌区、供水设施等）。

四、投资规模标准

旅游业项目：总投资8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现代服务业项目：总投资8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高新技术产业项目：总投资2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制造业项目：总投资3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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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：总投资3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低碳生态环保项目：总投资3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民生公共服务项目：总投资3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“五网”基础设施项目：“路网”“光网”“电网”“气网”

项目总投资8亿元（含）以上；“水网”项目总投资3亿元（含）

以上。

年度计划投资：申报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在1亿元（含）以上。

中部地区（五指山、保亭、琼中、白沙）的省重大项目的总

投资和年度计划投资可以上述准入金额为基础下调50%。

省委、省政府确定列入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的其他项目(如

环岛旅游公路驿站项目等)可不受以上准入金额限制。（具体投

资规模标准见附件1）。

五、申报分类

按照省重大项目和省预备重大项目两类申报。

（一）省重大项目：分为竣工项目、续建项目和新开工项

目。其中，竣工项目指本计划年度内建成竣工投产的项目；续建

项目指已开工在建，在本计划年度内不能建成竣工投产，需要加

快投资进度和增加实物工程量的项目；新开工项目指本计划年度

内开工建设的项目。

（二）省预备重大项目：以重大产业项目、重大基础设施

项目、重大生态环保项目为主，要求业主落实或者前期工作已

明确责任单位，前期工作已启动，本计划年度需加快推进，争

取当年具备开工条件。

六、申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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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主体：各市县政府负责申报本地区的省重大项目；

省直行业主管部门、中央驻琼单位负责申报本行业跨区域项目；

文昌国际航天城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、陵水黎安国际

教育创新试验区的项目分别由相关园区管理机构申报，其他园区

项目由所在市县政府申报；农垦系统项目，按属地原则，由市县

政府申报，跨区域项目由省农垦集团公司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总投资及年度计划投资填报要实事求是、有据可

依，禁止虚报，不得随意调整，其中，政府投资项目的总投资原

则上要与可研、概算批复一致，社会投资项目的总投资原则上要

与项目备案一致。项目的年度计划投资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合

理确定，并出具2024 年月度投资计划。请各单位严格核实项目的

申报材料，确保填报内容客观真实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

消项目的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和时间：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开展省重大项目

申报工作，务必于11 月 15 日前将申报的省重大项目和省预备重

大项目信息录入“海南省发改委投资项目服务平台”项目库（申

报指南见附件 2），同时以正式文将项目申报材料报送我委。逾

期不报视为无申报项目。

申报材料由申报文件正文、海南省 2024 年重大项目投资计

划申报表、海南省2024 年预备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申报表、申报省

重大项目 2024 年月度投资计划表（以上 3个表均由“海南省发

改委投资项目服务平台”制表生成，须确保在服务平台推送项目

的各项信息与申报文件中有关信息保持完全一致）、项目简介（见

附件 3）、项目建设支持性文件复印件（其中，竣工、续建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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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开工证明手续，新开工项目提供上述“申报条件”第四条的

相关文件）等组成。如申报项目资料填报不完整或信息缺失，将

视同前期工作深度不够，不予采纳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2024 年重大项目投资规模标准

2.海南省发改委投资项目服务平台 2024 年省重大项

目申报指南

3.项目简介模板

4.项目建设支持性文件封面模板

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丁志良，65225873；陈书成，18207177189；

李楠，13976550689；技术人员及电话：徐中华，15708182623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2日印发


